凤开工〔2024〕21号

关于调整凤台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、消防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开发区各部门、各园区企业：

为有效提高开发区安全生产、消防工作水平，着力推动隐患整治和消防基础建设，提升开发区安全生产、消防管理水平，严防事故火灾发生，按照省、市、县统一部署，鉴于人事变动，并根据工作需要，开发区安全生产、消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如下：

组  长：王冬元

副组长：张   淼  陈  峰  孙爱军  陈  竹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开发区应急环保部，陈竹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成  员： 陈帅军  王晓星   陈  光  蔡雪梅 

刘  骜  朱徽铭   张炜琦

中共安徽凤台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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